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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羅為主付代價」 

(哥林多前書 9:15-27) 

 

張國基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.05.31 

 

 

哥林多前書》第 9 章: 權柄和代價 

前言 

兩次講道的分題: 

第一講：保羅的使徒權柄 (林前 9:1-14) 

第二講：使徒保羅為主付代價 (林前 9:15-27) 

 

 

引言 

使徒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，有回應當時教會的人質疑他的使徒身分。

當時被稱為使徒的人是指曾跟隨耶穌，但保羅是耶穌死後才信主，並且他曾積

極地逼迫信主的人，從大祭司取文書拉信主的人下監。保羅在這卷書第 9 章說

明他是使徒，因他曾見過主耶穌，並且蒙召作使徒傳福音，因此在哥林多建立

教會，他們可以為他作印證。使徒要為主作工，並可以接受教會供養，因為工

人得工價是應當的，這是使徒所擁有的權柄。正如舊約，祭司享受獻祭者的供

物作養生之用。保羅放棄這權柄，他堅持織帳棚養活自己，他不需要教會供養，

是叫信主的人可以白白地得福音，這是他所得的賞賜。上次講道時，所說的經

文：「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，何況我們呢？然而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，

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」(林前 9:12) 這言明他放棄使徒權柄的

原因。保羅繼續說出原因及他受主的託付這樣做，他為主付代價是甘心的，因

他必從主得到天上的賞賜，是主賜他不能朽壞公義的冠冕。今天的講題：「保

羅為主付代價」，經文：林前 9:15-2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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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保羅不用使徒權柄是叫人免費得福音 

經文 (林前 9:15-18)   

「15 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。我寫這話，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，因為我寧可

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！ 16 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

已的；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 17 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

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 18  既是這樣，我的賞賜是甚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的時

候，叫人不花錢得福音，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。」   

保羅說清楚，他放棄使徒的權柄，不接受教會的捐獻，是因他以傳福音為自己

的責任，因主已託付他這職份。若不這樣做，他有禍了。在傳福音的歷程中，

他遇到人質疑和逼迫，但他不害怕，就算叫他死，他寧可死，也仍繼續傳福音。

他並不以此誇口，免引起人的誤會，以為他這樣做是有什麼原因，他是甘心樂

意為主作工，目的是叫人不用花錢得福音，因他以此為賞賜。所以他寧願放棄

使徒的權柄，不需要教會供養。從這幾節的經文，可以給我們反思為何傳福音。 

 

1:1 放棄使徒受教會供養傳福音 

保羅甘心放棄使徒的權柄，因知道自己是神的僕人，並且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

寶，所以願意放棄世俗上所給他的財利。他甘心為主付出，是因知道神揀選他，

並給他的責任是傳福音。他遵守神的吩咐去做，不是為財利，乃是叫人免費得

到福音。他更知道，若不這樣做，他會失去救恩。我們作為基督徒，是否也有

保羅這份心志呢？ 

 

 

1:2 你願意作神的僕人傳福音嗎？ 

我有以下兩個問題，想問問大家是否願意作神的僕人呢？如何可知道呢？ 

(a) 是否願意為神奉獻自己呢？ 

➢ 時間、金錢、享樂 

第一條問題：你是否願意為神奉獻自己的時間、金錢、享樂呢？我相信神不是

要你所有的時間給祂，也不是要你奉獻一切的金錢給祂，更不是要你為主放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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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的享樂。若只要你所有的時間十分一 (一天 24 小時， 8 小時睡覺時間除外，

其餘 16 小時的十分一，約 1.6 小時)；金錢十分一、享樂十分一 (就是你享樂的

時間，仍不忘記傳福音)，你願意嗎？ 

 

(b) 願意為主作工嗎？ 

第二條問題：你願意為主作工嗎？人需要工作，但會否凡事以神優先呢？意思

是在職場上，盡量找機會傳福音。就算退休，仍要找機會傳福音。以傳福音為

首要仼務。只要做，不需要擔心結果，因為一切都是在神的手裡。 

 

(2) 保羅為要人人得救恩 (為結果子) 

經文 (林前 9:19-23)   

「19  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，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

人。 20  向猶太人，我就作猶太人，為要得猶太人；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雖不

在律法以下，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，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； 21  向沒有律法的

人，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，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。其實我在神面前，不是沒有

律法；在基督面前，正在律法之下。 22 向軟弱的人，我就作軟弱的人，為要

得軟弱的人；向甚麼樣的人，我就作甚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23  凡

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」  

保羅是甘心作眾人的僕人，當時的僕人，有別於今日的僕人，當時的僕人是奴

隸，是受主人管轄，失去自由的。保羅是主的僕人，但他有自由，因主的靈在

他身上，叫他得自由，不像其他的奴隸被捆着。他有自由為主傳福音，更有自

由怎樣去傳福音。保羅傳福音有自己的策略，他的策略就是不理對方是什麼人，

他願意不默守成規，總是放膽傳福音，目的是要人得到福音的益處。 

 

2:1 效法保羅傳福音的策略 (總要救些人) 

向猶太人 作猶太人 為要得著猶太人 

向律法以下的人 作律法以下的人 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

向沒有律法以下

的人 

作沒有律法 (按主的真

理) 

為要得沒有律法以下

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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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軟弱的人 作軟弱的人 為要得軟弱的人 

向什麼樣的人 就作這樣的人 總要救些人 (傳福音) 

他傳福音，首先的對象是猶太人，其次是外邦人。猶太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

自從摩西向他們頒下神的律法，他們便成為律法以下的人。保羅是猶太人，他

是法利賽人迦瑪列的門生，所以他也是律法以下的人。當保羅向律法以下的猶

太人傳福音時，他要表明自己限他們一樣，只是認識主耶穌後，知道人不能稱

義，因為罪的緣故，惟有相信主耶穌，及藉著祂的血洗淨人的罪，更藉著祂從

死裡復活，叫信的人跟祂一樣復活，並且得永生，這是保羅所傳的福音，就是

「因信稱義」。既然是這樣，外邦人也可以信主，罪得赦免，有永遠的生命。

人有軟弱，對軟弱的人，更要加強他們的信心，叫他們放膽認識主耶穌，叫他

們剛強起來，面對一切。保羅這樣做，是顯明主耶穌的大愛，總叫人人得救。 

 

2:2 保羅的生平和宣教之旅程 

保羅不只講，還身體力行，實踐他作為主的僕人職分，到處傳福音。他大約在

主前 5 年出生。保羅是在主耶穌升天後信主，所以約在主後 35 年，在大馬士革

途中遇見主。信主後，他返回自己的家鄉大數 10 年。主後 45 年，被巴拿巴找

他到敘利亞的安提阿一起服侍主。由於聖靈感動他，在主後 46-57 年，他三次

宣教旅程，向在亞西亞 (今土耳其)，直到歐洲亞該亞的哥林多傳福音。第三次

宣教旅程後，在耶路撒冷被捕下監兩年多。約主後 60 年，他作第四次宣教旅程

往羅馬上訴凱撒。雖然仍是囚犯，但有自由出入，中間曾被釋放，他繼續傳福

音。直到約主後 67 年殉道。在四次宣教旅程中，他寫了許多書信，其中記載在

聖經中，有 13 卷保羅書信，叫我們讀聖經的人更明白保羅的一生和神的道。 

 

2:3 效法使徒保羅傳福音的策略 

終保羅的一生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，就是未信主及信主後的生命。未信主前，

他是一個嚴守律法的人，到處逼迫信主的人。信主後，他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

寶，願意放下一切，為的是要得著基督。所以他放棄原先的想法，以為猶太人

靠著律法得救，原來得救不是因遵守律法，卻是藉著恩典，而且神不偏待人，

只要信耶穌基督是救主，不論什麼人，什麼背景，什麼取向，只要相信福音便

得救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外邦人 (羅

1:16)。因此，保羅願意謙卑自己。我們要效法他，在傳福音時，不要與不同宗



港島敬拜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油尖旺區 
Island Worship Assemb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講道撮要 

5 

教意義的人爭論，甚或作出批判，要效法保羅傳福音目的，是叫聽的人得著救

恩。 

 

(3) 保羅為主付代價得到天上不能朽壞的冠冕 

經文 (林前 9:10-12)   

「24 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？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

叫你們得著獎賞。 25  凡較力爭勝的，諸事都有節制，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

冠冕；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。 26  所以，我奔跑，不像無定向的；我鬥

拳，不像打空氣的。 27  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

己反被棄絕了。」 

最後，保羅用運動員作比喻。他寫《哥林多前書》時，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期

間，在以弗所寫這封信給哥林多教會。哥林多在亞該亞省，這省每兩年舉行一

次「依斯提米雅運動會」，他用運動員參加比賽目的作為比喻，是因為運動員

參加比賽最大的動力是得獎牌，所以他們甘願用時間、金錢、甚至放棄享樂，

舊盡一切時間及方法做訓練，為要突破自己，取極佳的成績，到最後獲獎。 

 

3:1 保羅時代的運動會 

當時在亞該亞省舉行的「依斯提米雅運動會」 ，所以哥林多人對運動會和運動

員的勤奮和得獎牌的決心，一點也不陌生，以此作比喻是使他們明白一個道理，

就是運動員，無論怎樣努力，都是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得獎牌作為獎賞。 

 

3.2 運動會得獎者所得能壞冠冕 

無論古時直到現在，運動員在比賽中所得的獎牌都不能永存的，經過一段時間，

這些獎牌都會變成殘舊，甚至毀壞。只是在台上取獎牌這刻才是最光榮一刻，

就算放在家裡，只能表示曾經光輝過。運動員的生涯不長，無論是紀錄保持者，

這記錄終有被打破的一天，運動員也有退休的日子，可以說他們的光輝不是永

恆的。 

 

3:3 使徒保羅用運動員比賽作比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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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運動得獎者的努力 

當他們仍是運動員的時候，仍要不斷訓練，努力去打破自己的記錄，務求屬創

佳績，知道不進則退的道理。另外，要懂得面對失敗，要屬敗屬戰。不要受身

體軟弱而退下，否則與奬牌無緣。窮一切的努力，雖然取得獎牌，但它仍能朽

壞，不能永存。  

 

(b) 保羅為主努力 

保羅認為自己為主作工，在行動上，跟運動員沒有什麼大分別，他傳福音好比

運動員在場上比賽一樣。在跑的比賽中，他要努力奔跑，不能落後，更不易放

棄。在打拳比賽，要出拳準確，不打空拳。但他與運動員不同，他的獎品不是

獎牌，乃是神所賜榮耀的冠冕，是永恆的，不能朽壞的。 

 

(c) 保羅為主付代價堅持到底，免失去獎賞 

運動員在比賽中，要按照比賽的規則，而且在比賽中，要保持身體健壯。若身

體在比賽時，有任何問題，都會被淘汰出局，無緣得獎。保羅在傳福音時，也

要有強健的身體及信心，遇到困難時，仍要迎難而上。不可犯罪，以免跟運動

員一樣，因犯規而被罰停賽。保羅在傳福音時，他要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」，

意思是不要受任何試探，以免因此犯罪，到最後就算能傳福音給別人，也因犯

罪，得仍得不到主再來時給他榮耀的冠冕。 

 

3.4 使徒保羅最終成功了 

經文 (提後 4:7-8) 

「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

了。 8  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

賜給我的；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」  

使徒保羅知道自己信主後，為主打美好的仗，在主的道路上努力奔跑，並且按

照主的真理傳福音。他為自己做了一張美好的成績表，知道主再來時，他必從

死裡復活，並且得到主給他公義的冠冕作為獎賞。所以，我們要效法保羅一生

為主作工傳福音，但願主再來時，像保羅一樣得到主所賜的公義冠冕作獎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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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• 保羅放棄使徒的權柄是叫人白白得福音 

• 保羅的策略是謙卑自己作任何人 

• 要以傳福音為目標得著未信主的人 

• 堅持以真理傳道免因犯規而失去冠冕 

• 主再來時，賜他不能朽壞的公義冠冕 

 

 

 

 


